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1號
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黃翊勛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陳君瑋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
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

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　　被告乙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

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準用

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甲○○聲請由其

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母親即被繼承人丙○○於民國79年9月6日與

被告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惟婚後不

久被告即離境不知去向，當時已屆齡19歲之原告甚至不知被

繼承人已與被告結婚，可見被告從未與被繼承人共同經營婚

姻及家庭生活。又被繼承人之弟媳丁○○○約於80多年間，

在家中接獲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被告遭檢驗確定染

有愛滋病，因被繼承人係被告之配偶，必須通知被繼承人與

衛生所聯絡，且被告曾向被繼承人表示美加地區房屋很便

宜，一定要趕快購買，被繼承人遂以名下不動產抵押借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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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匯款合計約新臺幣(下同)500萬元予被告，之後被告便

消失無蹤，期間被繼承人與原告嘗試各種方法皆無法獲取被

告資訊，被繼承人自此承受極大精神痛苦，經常向胞弟戊○

○與弟媳己○○表示一定要索討遭被告詐騙之款項，無論如

何絕不讓被告再從被繼承人身上拿任何一毛錢，嗣被繼承人

於108年8月30日突因腦出血入住加護病房，至108年9月4日

不治死亡，終未與被告見到最後一面，被告顯然完全不顧被

繼承人生死，其隱瞞愛滋病病情、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已對

被繼承人構成精神上之重大虐待，並經被繼承人表示不欲其

繼承遺產，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，茲

為辦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繼承登記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

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

之繼承權不存在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

述。

三、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

者，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

本件被繼承人丙○○於108年9月4日死亡，原告與被告分別

係被繼承人之獨生女、配偶，均屬被繼承人之法定第一順序

繼承人，此有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書及一親

等關聯資料可以證明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

卷第21、39、41頁)，故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是否具有繼承

權，將影響原告之應繼分比例，原告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

上利益而得提起本件訴訟。

四、繼承，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

58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為我國國民，被告為德國

公民，此有被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被告之護照影本可以佐證

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頁，本院卷第

48至49頁)，故關於被繼承人之繼承事宜具有涉外因素，依

上開規定，應以被繼承人之本國法即我國法為準據法。

五、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示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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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繼承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，我國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

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
　㈠被告與被繼承人於79年9月6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公

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嗣被告於84年8月

7日出境後，即未再有入境我國之紀錄等情，有臺北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函覆本院之結婚登記申請資料及被告之入出境

紀錄可以參考(本院卷第45至50、37至39頁)。
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詐取500萬元、隱瞞愛滋病病情及

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對被繼承人構成重大虐待，經被繼承人

向胞弟及弟媳表示不讓被告繼承其遺產等語，並提出臺灣銀

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北投區農會

帳戶交易明細表及被繼承人胞弟戊○○、弟媳己○○、弟媳

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為憑。惟上開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

水單，僅可證明被繼承人於結婚前之79年7月11日電匯美金

4,000元(折合新臺幣108,760元)予被告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

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7頁)，無法據以推論被告係以購買

美加房產為由要求被繼承人匯款，且被告收受上開款項後，

分別於79年7月20日、79年8月25日入境我國，始於79年9月6

日在我國與被繼承人結婚(本院卷第37頁)，並無原告所主張

被告於收受被繼承人匯款後即消失無蹤之情事。又原告於本

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有向銀行借錢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

我先生需要被繼承人協助貸款時，我才發現被繼承人有向花

旗銀行借錢，並於101年5月8日轉貸後清償等語(本院卷第14

5頁)，且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登記謄本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

請書及帳戶交易明細表，可證被繼承人與原告配偶曹昌正於

101年間，以被繼承人名下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號4

樓房地抵押擔保，共同向台北市北投區農會借款10,000,000

元，再以其中1,730,153元代償被繼承人積欠花旗銀行之房

貸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3至25、29至

31頁)，因原告未提出被繼承人向花旗銀行貸款之相關資

料，致無法認定被繼承人係遭被告詐騙而向花旗銀行貸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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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無法證明被繼承人曾匯款高達50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。再

者，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關於79年至84年

被告曾入境我國期間之愛滋病紀錄，據覆「查無資料」(本

院卷第159至161頁)，故難相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隱

瞞罹患愛滋病之情節為真。從而，戊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

○簽署之陳述書雖分別繕打「常常聽我姊姊說聯絡不上這個

人，對她造成很大的煩惱，而且好像曾經有匯款給乙○○做

投資還是買房。在聯絡不上乙○○的那段時間，姊姊時常心

情很不好，精神很差，而且會失眠。也有聽說當時匯錢給乙

○○投資買房，好像是被乙○○騙了，有一直想說要把辛苦

錢要回來，還說以後不可能再給乙○○有機會從她身上拿任

何一毛錢」、「我曾經聽他說乙○○表示美加地區的房子很

便宜，大約只要五百萬就可以買到不錯的房子，一定要趕快

置產購買，將來女兒及姪子們都可以去那邊唸書居住，並聽

丙○○說過已有多次匯款給乙○○，總金額大約在台幣五百

萬左右，但後來有聽說匯款過去之後就沒有乙○○的訊息

了…因為沒有工作，後來也有聽說曾拿房子向銀行貸款一兩

百萬作為投資及生活等費用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將來

萬一有一天她怎麼了，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、「記憶中

在民國約80多年時曾經在某天於家中我親自接到當時士林區

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要找丙○○女士，因當時丙○○並未

回山上的家所以告知不在家。並詢問對方因何事要找丙○

○，對方表示丙○○和乙○○先生是夫妻，所以必須通知丙

○○和衛生所聯絡，因為其配偶乙○○被檢驗確定染有愛滋

病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，對他已經死心了，將來財產

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等語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

13號卷第33、35頁，本院卷第137頁)，然既與前述證據顯示

之客觀事實不符，亦與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一

直想要找回被告，也一直認為被告會回來，才沒有離婚等語

迥異(本院卷第203頁)，自難僅以林信宏、張美蓮、林丁○

○於不詳時間聽聞且無法精確表達內容之陳述，即認原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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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為真。況自84年8月7日被告出境至108年9月4日被繼承

人死亡長達24年間，被繼承人仍有多次入出境紀錄(本院卷

第197頁)，且未曾採取法律途徑解消與被告間之婚姻關係，

亦未留下任何關於尋找被告下落或對被告心生怨懟之隻字片

語，自無從僅以被告與被繼承人分居兩地，即認被告對於被

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。

　㈢綜上所述，依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均無法認定被告對於被繼承

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定喪失繼承權之事由，故原

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無繼承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
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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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1號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黃翊勛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陳君瑋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　　被告乙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甲○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母親即被繼承人丙○○於民國79年9月6日與被告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惟婚後不久被告即離境不知去向，當時已屆齡19歲之原告甚至不知被繼承人已與被告結婚，可見被告從未與被繼承人共同經營婚姻及家庭生活。又被繼承人之弟媳丁○○○約於80多年間，在家中接獲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被告遭檢驗確定染有愛滋病，因被繼承人係被告之配偶，必須通知被繼承人與衛生所聯絡，且被告曾向被繼承人表示美加地區房屋很便宜，一定要趕快購買，被繼承人遂以名下不動產抵押借款，多次匯款合計約新臺幣(下同)500萬元予被告，之後被告便消失無蹤，期間被繼承人與原告嘗試各種方法皆無法獲取被告資訊，被繼承人自此承受極大精神痛苦，經常向胞弟戊○○與弟媳己○○表示一定要索討遭被告詐騙之款項，無論如何絕不讓被告再從被繼承人身上拿任何一毛錢，嗣被繼承人於108年8月30日突因腦出血入住加護病房，至108年9月4日不治死亡，終未與被告見到最後一面，被告顯然完全不顧被繼承人生死，其隱瞞愛滋病病情、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已對被繼承人構成精神上之重大虐待，並經被繼承人表示不欲其繼承遺產，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，茲為辦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繼承登記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丙○○於108年9月4日死亡，原告與被告分別係被繼承人之獨生女、配偶，均屬被繼承人之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，此有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書及一親等關聯資料可以證明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、39、41頁)，故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是否具有繼承權，將影響原告之應繼分比例，原告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得提起本件訴訟。
四、繼承，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8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為我國國民，被告為德國公民，此有被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被告之護照影本可以佐證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頁，本院卷第48至49頁)，故關於被繼承人之繼承事宜具有涉外因素，依上開規定，應以被繼承人之本國法即我國法為準據法。
五、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，我國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與被繼承人於79年9月6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嗣被告於84年8月7日出境後，即未再有入境我國之紀錄等情，有臺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函覆本院之結婚登記申請資料及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可以參考(本院卷第45至50、37至39頁)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詐取500萬元、隱瞞愛滋病病情及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對被繼承人構成重大虐待，經被繼承人向胞弟及弟媳表示不讓被告繼承其遺產等語，並提出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北投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及被繼承人胞弟戊○○、弟媳己○○、弟媳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為憑。惟上開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，僅可證明被繼承人於結婚前之79年7月11日電匯美金4,000元(折合新臺幣108,760元)予被告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7頁)，無法據以推論被告係以購買美加房產為由要求被繼承人匯款，且被告收受上開款項後，分別於79年7月20日、79年8月25日入境我國，始於79年9月6日在我國與被繼承人結婚(本院卷第37頁)，並無原告所主張被告於收受被繼承人匯款後即消失無蹤之情事。又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有向銀行借錢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我先生需要被繼承人協助貸款時，我才發現被繼承人有向花旗銀行借錢，並於101年5月8日轉貸後清償等語(本院卷第145頁)，且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登記謄本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及帳戶交易明細表，可證被繼承人與原告配偶曹昌正於101年間，以被繼承人名下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號4樓房地抵押擔保，共同向台北市北投區農會借款10,000,000元，再以其中1,730,153元代償被繼承人積欠花旗銀行之房貸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3至25、29至31頁)，因原告未提出被繼承人向花旗銀行貸款之相關資料，致無法認定被繼承人係遭被告詐騙而向花旗銀行貸款，亦無法證明被繼承人曾匯款高達50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。再者，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關於79年至84年被告曾入境我國期間之愛滋病紀錄，據覆「查無資料」(本院卷第159至161頁)，故難相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隱瞞罹患愛滋病之情節為真。從而，戊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雖分別繕打「常常聽我姊姊說聯絡不上這個人，對她造成很大的煩惱，而且好像曾經有匯款給乙○○做投資還是買房。在聯絡不上乙○○的那段時間，姊姊時常心情很不好，精神很差，而且會失眠。也有聽說當時匯錢給乙○○投資買房，好像是被乙○○騙了，有一直想說要把辛苦錢要回來，還說以後不可能再給乙○○有機會從她身上拿任何一毛錢」、「我曾經聽他說乙○○表示美加地區的房子很便宜，大約只要五百萬就可以買到不錯的房子，一定要趕快置產購買，將來女兒及姪子們都可以去那邊唸書居住，並聽丙○○說過已有多次匯款給乙○○，總金額大約在台幣五百萬左右，但後來有聽說匯款過去之後就沒有乙○○的訊息了…因為沒有工作，後來也有聽說曾拿房子向銀行貸款一兩百萬作為投資及生活等費用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將來萬一有一天她怎麼了，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、「記憶中在民國約80多年時曾經在某天於家中我親自接到當時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要找丙○○女士，因當時丙○○並未回山上的家所以告知不在家。並詢問對方因何事要找丙○○，對方表示丙○○和乙○○先生是夫妻，所以必須通知丙○○和衛生所聯絡，因為其配偶乙○○被檢驗確定染有愛滋病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，對他已經死心了，將來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等語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33、35頁，本院卷第137頁)，然既與前述證據顯示之客觀事實不符，亦與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一直想要找回被告，也一直認為被告會回來，才沒有離婚等語迥異(本院卷第203頁)，自難僅以林信宏、張美蓮、林丁○○於不詳時間聽聞且無法精確表達內容之陳述，即認原告之主張為真。況自84年8月7日被告出境至108年9月4日被繼承人死亡長達24年間，被繼承人仍有多次入出境紀錄(本院卷第197頁)，且未曾採取法律途徑解消與被告間之婚姻關係，亦未留下任何關於尋找被告下落或對被告心生怨懟之隻字片語，自無從僅以被告與被繼承人分居兩地，即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依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均無法認定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定喪失繼承權之事由，故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無繼承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1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



訴訟代理人  黃翊勛律師
            陳君瑋律師              
被      告  乙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
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　　被告乙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
    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準用民
   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甲○○聲請由其一造
    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母親即被繼承人丙○○於民國79年9月6日與被
    告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惟婚後不久
    被告即離境不知去向，當時已屆齡19歲之原告甚至不知被繼
    承人已與被告結婚，可見被告從未與被繼承人共同經營婚姻
    及家庭生活。又被繼承人之弟媳丁○○○約於80多年間，在家
    中接獲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被告遭檢驗確定染有愛
    滋病，因被繼承人係被告之配偶，必須通知被繼承人與衛生
    所聯絡，且被告曾向被繼承人表示美加地區房屋很便宜，一
    定要趕快購買，被繼承人遂以名下不動產抵押借款，多次匯
    款合計約新臺幣(下同)500萬元予被告，之後被告便消失無
    蹤，期間被繼承人與原告嘗試各種方法皆無法獲取被告資訊
    ，被繼承人自此承受極大精神痛苦，經常向胞弟戊○○與弟媳
    己○○表示一定要索討遭被告詐騙之款項，無論如何絕不讓被
    告再從被繼承人身上拿任何一毛錢，嗣被繼承人於108年8月
    30日突因腦出血入住加護病房，至108年9月4日不治死亡，
    終未與被告見到最後一面，被告顯然完全不顧被繼承人生死
    ，其隱瞞愛滋病病情、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已對被繼承人構
    成精神上之重大虐待，並經被繼承人表示不欲其繼承遺產，
    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，茲為辦理被繼
    承人遺產之繼承登記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
    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
    在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
    述。
三、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
    ，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本
    件被繼承人丙○○於108年9月4日死亡，原告與被告分別係被
    繼承人之獨生女、配偶，均屬被繼承人之法定第一順序繼承
    人，此有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書及一親等關
    聯資料可以證明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
    21、39、41頁)，故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是否具有繼承權，將
    影響原告之應繼分比例，原告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
    而得提起本件訴訟。
四、繼承，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
    58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為我國國民，被告為德國
    公民，此有被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被告之護照影本可以佐證
    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頁，本院卷第
    48至49頁)，故關於被繼承人之繼承事宜具有涉外因素，依
    上開規定，應以被繼承人之本國法即我國法為準據法。
五、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示其
    不得繼承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，我國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
    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與被繼承人於79年9月6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公
    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嗣被告於84年8月
    7日出境後，即未再有入境我國之紀錄等情，有臺北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○○函覆本院之結婚登記申請資料及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可以參
    考(本院卷第45至50、37至39頁)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詐取500萬元、隱瞞愛滋病病情及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對被繼承人構成重大虐待，經被繼承人向胞弟及弟媳表示不讓被告繼承其遺產等語，並提出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北投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及被繼承人胞弟戊○○、弟媳己○○、弟媳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為憑。惟上開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，僅可證明被繼承人於結婚前之79年7月11日電匯美金4,000元(折合新臺幣108,760元)予被告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7頁)，無法據以推論被告係以購買美加房產為由要求被繼承人匯款，且被告收受上開款項後，分別於79年7月20日、79年8月25日入境我國，始於79年9月6日在我國與被繼承人結婚(本院卷第37頁)，並無原告所主張被告於收受被繼承人匯款後即消失無蹤之情事。又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有向銀行借錢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我先生需要被繼承人協助貸款時，我才發現被繼承人有向花旗銀行借錢，並於101年5月8日轉貸後清償等語(本院卷第145頁)，且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登記謄本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及帳戶交易明細表，可證被繼承人與原告配偶曹昌正於101年間，以被繼承人名下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號4樓房地抵押擔保，共同向台北市北投區農會借款10,000,000元，再以其中1,730,153元代償被繼承人積欠花旗銀行之房貸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3至25、29至31頁)，因原告未提出被繼承人向花旗銀行貸款之相關資料，致無法認定被繼承人係遭被告詐騙而向花旗銀行貸款，亦無法證明被繼承人曾匯款高達50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。再者，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關於79年至84年被告曾入境我國期間之愛滋病紀錄，據覆「查無資料」(本院卷第159至161頁)，故難相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隱瞞罹患愛滋病之情節為真。從而，戊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雖分別繕打「常常聽我姊姊說聯絡不上這個人，對她造成很大的煩惱，而且好像曾經有匯款給乙○○做投資還是買房。在聯絡不上乙○○的那段時間，姊姊時常心情很不好，精神很差，而且會失眠。也有聽說當時匯錢給乙○○投資買房，好像是被乙○○騙了，有一直想說要把辛苦錢要回來，還說以後不可能再給乙○○有機會從她身上拿任何一毛錢」、「我曾經聽他說乙○○表示美加地區的房子很便宜，大約只要五百萬就可以買到不錯的房子，一定要趕快置產購買，將來女兒及姪子們都可以去那邊唸書居住，並聽丙○○說過已有多次匯款給乙○○，總金額大約在台幣五百萬左右，但後來有聽說匯款過去之後就沒有乙○○的訊息了…因為沒有工作，後來也有聽說曾拿房子向銀行貸款一兩百萬作為投資及生活等費用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將來萬一有一天她怎麼了，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、「記憶中在民國約80多年時曾經在某天於家中我親自接到當時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要找丙○○女士，因當時丙○○並未回山上的家所以告知不在家。並詢問對方因何事要找丙○○，對方表示丙○○和乙○○先生是夫妻，所以必須通知丙○○和衛生所聯絡，因為其配偶乙○○被檢驗確定染有愛滋病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，對他已經死心了，將來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等語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33、35頁，本院卷第137頁)，然既與前述證據顯示之客觀事實不符，亦與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一直想要找回被告，也一直認為被告會回來，才沒有離婚等語迥異(本院卷第203頁)，自難僅以林信宏、張美蓮、林丁○○於不詳時間聽聞且無法精確表達內容之陳述，即認原告之主張為真。況自84年8月7日被告出境至108年9月4日被繼承人死亡長達24年間，被繼承人仍有多次入出境紀錄(本院卷第197頁)，且未曾採取法律途徑解消與被告間之婚姻關係，亦未留下任何關於尋找被告下落或對被告心生怨懟之隻字片語，自無從僅以被告與被繼承人分居兩地，即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依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均無法認定被告對於被繼承
    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定喪失繼承權之事由，故原
    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無繼承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    回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    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1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



訴訟代理人  黃翊勛律師
            陳君瑋律師              
被      告  乙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　　被告乙○○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甲○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母親即被繼承人丙○○於民國79年9月6日與被告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惟婚後不久被告即離境不知去向，當時已屆齡19歲之原告甚至不知被繼承人已與被告結婚，可見被告從未與被繼承人共同經營婚姻及家庭生活。又被繼承人之弟媳丁○○○約於80多年間，在家中接獲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被告遭檢驗確定染有愛滋病，因被繼承人係被告之配偶，必須通知被繼承人與衛生所聯絡，且被告曾向被繼承人表示美加地區房屋很便宜，一定要趕快購買，被繼承人遂以名下不動產抵押借款，多次匯款合計約新臺幣(下同)500萬元予被告，之後被告便消失無蹤，期間被繼承人與原告嘗試各種方法皆無法獲取被告資訊，被繼承人自此承受極大精神痛苦，經常向胞弟戊○○與弟媳己○○表示一定要索討遭被告詐騙之款項，無論如何絕不讓被告再從被繼承人身上拿任何一毛錢，嗣被繼承人於108年8月30日突因腦出血入住加護病房，至108年9月4日不治死亡，終未與被告見到最後一面，被告顯然完全不顧被繼承人生死，其隱瞞愛滋病病情、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已對被繼承人構成精神上之重大虐待，並經被繼承人表示不欲其繼承遺產，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，茲為辦理被繼承人遺產之繼承登記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丙○○於108年9月4日死亡，原告與被告分別係被繼承人之獨生女、配偶，均屬被繼承人之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，此有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書及一親等關聯資料可以證明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、39、41頁)，故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是否具有繼承權，將影響原告之應繼分比例，原告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得提起本件訴訟。
四、繼承，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8條本文定有明文。本件被繼承人為我國國民，被告為德國公民，此有被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被告之護照影本可以佐證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1頁，本院卷第48至49頁)，故關於被繼承人之繼承事宜具有涉外因素，依上開規定，應以被繼承人之本國法即我國法為準據法。
五、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，我國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與被繼承人於79年9月6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公證結婚，並於80年1月14日辦理結婚登記，嗣被告於84年8月7日出境後，即未再有入境我國之紀錄等情，有臺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函覆本院之結婚登記申請資料及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可以參考(本院卷第45至50、37至39頁)。
　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詐取500萬元、隱瞞愛滋病病情及惡意遺棄被繼承人，對被繼承人構成重大虐待，經被繼承人向胞弟及弟媳表示不讓被告繼承其遺產等語，並提出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北投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及被繼承人胞弟戊○○、弟媳己○○、弟媳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為憑。惟上開臺灣銀行匯出匯款折換水單，僅可證明被繼承人於結婚前之79年7月11日電匯美金4,000元(折合新臺幣108,760元)予被告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7頁)，無法據以推論被告係以購買美加房產為由要求被繼承人匯款，且被告收受上開款項後，分別於79年7月20日、79年8月25日入境我國，始於79年9月6日在我國與被繼承人結婚(本院卷第37頁)，並無原告所主張被告於收受被繼承人匯款後即消失無蹤之情事。又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有向銀行借錢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我先生需要被繼承人協助貸款時，我才發現被繼承人有向花旗銀行借錢，並於101年5月8日轉貸後清償等語(本院卷第145頁)，且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登記謄本、北投區農會匯款申請書及帳戶交易明細表，可證被繼承人與原告配偶曹昌正於101年間，以被繼承人名下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號4樓房地抵押擔保，共同向台北市北投區農會借款10,000,000元，再以其中1,730,153元代償被繼承人積欠花旗銀行之房貸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23至25、29至31頁)，因原告未提出被繼承人向花旗銀行貸款之相關資料，致無法認定被繼承人係遭被告詐騙而向花旗銀行貸款，亦無法證明被繼承人曾匯款高達50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。再者，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關於79年至84年被告曾入境我國期間之愛滋病紀錄，據覆「查無資料」(本院卷第159至161頁)，故難相信原告主張被告向被繼承人隱瞞罹患愛滋病之情節為真。從而，戊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○簽署之陳述書雖分別繕打「常常聽我姊姊說聯絡不上這個人，對她造成很大的煩惱，而且好像曾經有匯款給乙○○做投資還是買房。在聯絡不上乙○○的那段時間，姊姊時常心情很不好，精神很差，而且會失眠。也有聽說當時匯錢給乙○○投資買房，好像是被乙○○騙了，有一直想說要把辛苦錢要回來，還說以後不可能再給乙○○有機會從她身上拿任何一毛錢」、「我曾經聽他說乙○○表示美加地區的房子很便宜，大約只要五百萬就可以買到不錯的房子，一定要趕快置產購買，將來女兒及姪子們都可以去那邊唸書居住，並聽丙○○說過已有多次匯款給乙○○，總金額大約在台幣五百萬左右，但後來有聽說匯款過去之後就沒有乙○○的訊息了…因為沒有工作，後來也有聽說曾拿房子向銀行貸款一兩百萬作為投資及生活等費用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將來萬一有一天她怎麼了，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、「記憶中在民國約80多年時曾經在某天於家中我親自接到當時士林區衛生所人員來電，表示要找丙○○女士，因當時丙○○並未回山上的家所以告知不在家。並詢問對方因何事要找丙○○，對方表示丙○○和乙○○先生是夫妻，所以必須通知丙○○和衛生所聯絡，因為其配偶乙○○被檢驗確定染有愛滋病…也曾聽過丙○○明確表示，對他已經死心了，將來財產絕對不會給乙○○」等語(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調字第1013號卷第33、35頁，本院卷第137頁)，然既與前述證據顯示之客觀事實不符，亦與原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：被繼承人一直想要找回被告，也一直認為被告會回來，才沒有離婚等語迥異(本院卷第203頁)，自難僅以林信宏、張美蓮、林丁○○於不詳時間聽聞且無法精確表達內容之陳述，即認原告之主張為真。況自84年8月7日被告出境至108年9月4日被繼承人死亡長達24年間，被繼承人仍有多次入出境紀錄(本院卷第197頁)，且未曾採取法律途徑解消與被告間之婚姻關係，亦未留下任何關於尋找被告下落或對被告心生怨懟之隻字片語，自無從僅以被告與被繼承人分居兩地，即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依原告提出之證據，均無法認定被告對於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定喪失繼承權之事由，故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被繼承人無繼承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陳怡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雅萍



